[image: image1]
环境党〔2018〕6号


关于做好2018届毕业生党员离校工作的通知

各党支部、院内各部门：

    为做好2018届毕业生党员思想教育、组织关系转接及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考察衔接等工作，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做好高校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管理工作的通知》（组通字[2015]33号）、省教工委《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发展党员和党员教育管理服务工作的意见》（浙教工委〔2015〕1号）及校党委有关文件精神，现就我院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做好毕业生党员离校前集中培训工作

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做好毕业生党员思想教育工作。开展毕业生党员离校前“五个一”培训教育活动，即“听一次党课、交纳一次党费、过一次组织生活、重温一次入党誓词、参加一次党建服务活动”，具体包括：听一次党课，由院党委指派党员教师对毕业生党员进行一次党性再教育，促使他们在毕业前、离校后，始终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交纳一次党费，毕业生党员离校前交纳一次有意义的党费，促使其始终铭记党员义务；参加一次支部组织生活，通过召开一次党支部大会，严肃党的组织纪律，促使毕业生党员不断加强自我学习，提升党员素质；组织一次集体宣誓，让毕业生党员重温入党誓词，牢记党员责任和义务；参加一次支部服务品牌创建活动特别是党员就业先锋岗等活动，通过组织毕业生党员开展离校前最后一次党建服务活动，践行党员服务宗旨。

二、做好毕业生入党材料归档工作

做好毕业生中党员、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和入党申请人的相关材料归档工作，保证学生毕业后接续培养工作的规范性，确保学生离校后转正、发展工作的连续性。
1．毕业班正式党员：学生党建中心将毕业班正式党员的发展材料及转正材料整理完备后，交学办负责学生档案老师（冯一秦老师，下同）归入该生人事档案，由学办老师一并转往该生人事档案接收单位。

2．毕业班预备党员：学生党建中心将毕业班预备党员的《预备党员教育考察登记表》、预备期间撰写的思想汇报材料、党员发展材料整理完备后，交学办负责学生档案老师归入该生人事档案后，一并转往该生人事档案接收单位。预备党员转正时，由所在党组织从人事档案中提取党员档案。

3．毕业班入党积极分子：各学生党支部将毕业班入党积极分子的入党申请书、《入党择优推荐登记表》、《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考察登记表》、思想汇报材料、参加党校学习培训材料等整理完备后及时交学生党建中心预审，经院党委审核后归入该生人事档案，并交学办负责学生档案老师一并转往人事档案接收单位。

    4．毕业班入党申请人：各学生党支部将毕业班入党申请人的入党申请书等材料整理齐备后及时交学生党建中心预审，经院党委审核后归入该生人事档案，并交学办负责学生档案老师一并转往人事档案接收单位。

    三、做好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工作

    1．对毕业生党员开展一次组织观念专题教育，切实采取有效方法，使每一个毕业生党员知晓党员组织关系转接的相关程序以及对未及时转接党员组织关系的处理规定。

    2．理顺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的管理和转接：

    （1）毕业生已落实工作单位且工作单位有党组织的，应及时将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到所在单位党组织；

    （2）毕业生已落实工作单位但工作单位尚未建立党组织的，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到工作单位所在地街道、乡镇党组织；

    （3）尚未落实工作单位或工作变动频繁的，可将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到本人或父母居住地的街道、乡镇党组织，也可随同档案转移到县级以上政府所属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党组织;
    （4）继续在本校就读或就业的毕业生党员，由学院党组织统计好相关信息，秋季学期开学后学校统一组织办理校内党员组织关系转移手续。

    3．党组织关系介绍信
    （1）请毕业生党员认真阅读《关于党员组织关系转接的温馨提醒》（附件1），确保在介绍信有效期内到对方单位党组织报到，并将介绍信回执盖章后邮寄或传真回原学院（拍照后发陈闯老师邮箱3418853896@qq.com亦可）。

    （2）毕业生党员离校后5个月左右，学院党组织将进行一次调查了解，对尚未转接党员组织关系的，将提醒及时办理，对无正当理由、经提醒仍久拖不办的，按照党内有关规定处理。

    （3）由于接收单位发生变动等客观原因，导致组织关系介绍信逾期的，自党员组织关系转出之日起6个月内，党员本人可提供原凭证向院党委申请重新开具组织关系介绍信。

    院党委组织员陈闯老师将根据党员组织关系转移情况填写《党员组织关系转出登记表》（附件2），并于9月30日前交党委组织部备案。

    4．特殊情况需将党员组织关系暂时保留在学校的情况
    （1）因特殊情况需将党员组织关系暂时保留在学校的毕业生党员，填写《浙江工商大学毕业生党员保留组织关系申请表》（附件3），经院党委审批同意后交校党委组织部备案。

    （2）组织关系保留在学校的时间一般不超过2年，其间，符合转出条件的应及时转出。对超过2年的，学院将与党员联系，根据其工作或居住情况转移组织关系；因特殊情况确需继续保留组织关系的，由党员提出申请，经学院党委同意，可适当延长保留时间，延长时间一般不超过1年。出国留学和出境学习的毕业生党员，其组织关系保留在学校的时间一般不超过5年。

    （3）组织关系保留在学校的毕业生党员（不包含出国留学和出境学习的），超过6个月未与党组织联系、且经多方努力确实无法取得联系的；转出组织关系的毕业生党员，无正当理由超过6个月未到接收单位党组织接转组织关系的，依据党章和党内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5.做好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回执的回收工作。院党委组织员、学办负责老师将及时对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接转情况进行跟踪调查，确保每一名毕业生党员都纳入党组织的有效管理和服务中，防止党员组织关系“挂空”。

联系人：陈闯  28008221/18368020601（670601）

    附件1：关于党员组织关系转接的温馨提醒

    附件2：转往校外、校内转移党员组织关系登记表

    附件3：毕业生党员保留组织关系申请表

           中共浙江工商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委员会
                        2018年5月2日

中共浙江工商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委员会          2018年5月2日

附件1：    

关于党员组织关系转接的温馨提醒

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是党员政治身份的证明。每个毕业生党员在离校时应及时办理党员组织关系转接手续，需注意以下事项：

1.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应由党员本人携带。党员要妥善保管好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以免遗失（若在介绍信有效期内遗失，应及时与原所在学院联系）。

2.党员拿到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时，应认真核对介绍信的抬头、身份证号码等信息是否准确，若信息有误，党员应持介绍信原件及时到学校党委组织部更正。注意：介绍信不能自行涂改。

3.党员组织关系转接一定要在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有效期内完成，若超过有效期，组织关系将不能成功转接。（党章规定：党员6个月未缴纳党费或不参加党员组织生活，按自行脱党处理。预备党员应注意转正时间。）

4.党员把组织关系介绍信交给接收单位盖章后，应及时把介绍信回执寄回学院党委。

             中共浙江工商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委员会
2018年5月2日
附件2：            环境学院2018届毕业生  转往校外党员组织关系登记表
	序号
	开具时间
	姓名
	所属二级党组织
	性别
	年龄
	民族
	正式/预备
	身份证号码
	党费交至
	党员联系电话
	组织关系抬头开至
	去向单位
	省内/省外
	备注

	1(例)
	20180605
	XXX
	环境学院党委
	女
	23
	汉
	正式
	XXX
	2018年6月
	XXXX
	中共上海市教卫党委组织干部处
	上海外国语大学
	省外
	

	2(例)
	20180605
	XXX
	环境学院党委
	男
	22
	汉
	正式
	XXX
	2018年6月
	XXXX
	中共上虞市委组织部
	XXX街道党工委
	省内
	XXX代办

	
	
	
	
	
	
	
	
	
	
	
	
	
	
	


注：本表在2018年9月30日前交校党委组织部
环境学院2018届毕业生  校内转移党员组织关系登记表
	序号
	时间
	姓名
	正式/预备
	来处
	去处
	党费交至
	校内/院内
	备注

	1（例）
	20180912
	XXX
	正式
	环境学院党委
	XX学院党委（总支）
	2018年6月
	校内转移
	转专业/考取本校研究生

	2（例）
	20180912
	XXX
	正式
	环境学院党委
	XX党委、党总直（支）
	2018年6月
	校内转移
	毕业留校工作

	3（例）
	20180912
	XXX
	正式
	环境学院党委
	XX学院党委（总支）
	2018年6月
	院内转移
	考取本院研究生


注：本表在2018年9月30日前交校党委组织部
附件3：浙江工商大学毕业生党员保留组织关系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所在学院
	

	入党时间
	
	正式/预备
	
	原党支部
	

	手　机
	
	电子邮箱
	
	家庭电话
	

	家庭地址及邮编
	

	申请理由保留期限
	理    由：

保留期限：201   年   月—— 201   年   月（一般不超过6个月）。

	本人承诺
	在保留组织关系期间，我保证：自觉遵守党章，按时交纳党费，积极参加党的组织生活，经常与党组织保持联系，每季度至少向党组织书面报告或电子邮件报告自己的思想、工作情况一次，并在保留期限内将组织关系转出。

　　　           申请人签名：

	学院党委、

党总支

审批意见
	经研究，同意将  　　       同志组织关系暂时保留在学院党委（党总支），现将其编入      　      党支部，联系人为             。

　　　　　　　　　　　　　(盖章)             年    月    日

	组织部

审查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转出记录
	　　　　　　　　　　　　　　　　　　　　　　年    月    日


注意事项：

１.《党章》规定党员如果没有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或不交纳党费，或不做党所分配的工作，就被认为是自行脱党。申请保留了组织关系的党员应尽快落实组织关系转入单位，凭此申请表到原所在学院党委、党总支办理组织关系转出手续。

２.原所在学院党委、党总支要及时把申请保留组织关系的党员编入新的支部，并指定联系人，负责对其教育管理。

３.申请表一式三份，学生本人、学院党委和校党委组织部各一份。


